(樣本)

[第41(1)條]

《廣播條例》
(第562章)

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

傳送表現周年報告

(須於每年的4月1日或之前遞交)

致：廣播事務管理局

副本送：電訊管理局局長

持牌人名稱



現按照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－技術標準》第5.8段的規定，遞交去年截至12月31日止的傳送表現報告。

隨附填妥的表格，匯報有關服務中斷(注1)及服務可靠程度的記錄。

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
姓名：

電話：



簽署：

姓名：

職銜：

日期：

注釋

1.
就本報告而言，「服務中斷」指電視節目服務由於以下一個或多於一個原因而中斷：

(a)
發射機故障；

(b)
傳送網絡上任何設備出現故障，導致電視信號(或視像及音頻信號)在傳送過程中中斷。

2.
注1所指的發射機或傳送網絡，可由持牌人自行操作，或由持牌人僱用以提供及營運傳送服務的營辦商操作。

3.
表1內關於服務可靠程度的數據按照以下公式計算：

服務提供率(Z%)=100%×(1－
過去6個月服務中斷的總時數(X)
)


過去6個月的總廣播時數(Y)


表1.
服務可靠程度

服務中斷記錄

編號
受影響

地區
時間／日期

由  至
持續時間(時：分)
受影響頻道
服務可靠程度

(按過去6個月的

服務提供率平均計算)
原因






過去6個月

服務中斷的總時數

(時：分)
過去6個月

的總廣播時數

(時：分)
服務

提供率(%)


01




第1個月：  

第2個月：  

第3個月：  

第4個月：  

第5個月：  

第6個月：  

總數：X
第1個月：  

第2個月：  

第3個月：  

第4個月：  

第5個月：  

第6個月：  

總數：Y
Z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表2.
傳送表現記錄
年份
曾經中斷服務的頻道


頻道A
頻道B


總廣播時數

(時：分)
服務中斷的總時數

(時：分)
總廣播時數

(時：分)
服務中斷的總時數

(時：分)

1月





2月





3月





4月





5月





6月





7月





8月





9月





10月





11月





12月





總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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